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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□丁淑梅

　　明 中 叶 后，宫 廷 与 上 层 禁 戏 诏 谕、律 令 相 对 减 少，
而文人士大 夫 参 议、家 训 官 箴、功 过 格 等 社 会 舆 论 禁 忌

增多。导因于 官 方 戏 曲 教 化 论 影 响，禁 戏 的 言 论 将 戏 曲

传演看做一 切 罪 恶 的 渊 薮，看 做 风 俗 奢 靡、道 德 堕 落 的

罪魁祸 首。随 着 明 代 后 期 士 宦 蓄 养 家 乐 家 班 风 气 兴 起，

衙府堂会 演 剧 “坏 家 法、渎 伦 义”对 家 庭 生 活 及 市 井 风

气的影响亦 受 到 舆 论 更 多 抨 击。戏 曲 作 为 一 种 文 化 活 动

所建构的公共文化空间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越来越复杂。
依托基层社 会 自 治 而 展 开 的 地 方 性 正 俗 禁 戏，不 仅 由 苏

州、杭 州、南 京、松 江 等 江 南 大 都 会 向 乡 坊 市 镇 推 进，
还在北京、山 西、徽 州、河 北、福 建、江 西 等 戏 剧 撰 演

重地及周边 郡 县 蔓 延 开 来。官 方 禁 戏 的 政 治 统 制 权 力 话

语，借助方官约 法、士 绅 俗 训 和 社 会 舆 论，对 所 谓 “俗

腔淫戏”的流播、“诲淫诲盗”曲本的阅读流传、优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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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９ＢＺＷ０４０。



从艺身份和献艺方式、民间演剧的 内 容 形 式、场 合 环 境 都 进 行 了 种 种 禁

限、褫夺和打压。明代后期 的 地 方 性 正 俗 禁 戏，对 戏 曲 形 态 功 能 的 切 割

和参与受众的禁戒，导致了戏曲史发展的种种 “症结”。明代的曲坛其实

正经历着、呈现着一种内在的变异和分化。

万历初年 （—１５７３）

恶少传唱歌谣俗曲

歌谣词曲，自古 有 之，惟 吾 松 近 年 特 甚，凡 朋 辈 谐 谑，及

府县士夫 举 措，稍 有 乖 张，即 缀 成 歌 谣 之 类，传 播 人 口，而 七

字件尤多，至 欺 诳 人 处，必 曰 风 云，而 里 中 恶 少，燕 闲 必 群 唱

《银绞丝》、《干荷叶》、《打枣竿》，竟不知此风从何而起也。（范

濂 《云间据目抄》卷二，尊闻阁主 《申报馆丛书》第３１种，清

光绪年间申报馆铅印，第１９页）

按：【干荷叶】最早见于元代刘秉忠的八首联章组曲，冯梦龙 《山歌·

唱》云：“姐儿唱支银绞丝，情歌郎也唱支挂枝儿，郎要姐儿弗住介绞，姐

要情郎弗住介枝。”① 《万历野获编》云：“比年以来，又有 ‘打枣杆’、‘挂
枝儿’二曲，其腔调约略相似，则不问南 北，不 问 男 女，不 问 老 幼 良 贱，

人人习之，亦人人喜听之。以至刊布成帙，举世传颂……真可骇叹！”② 可

知 【打枣竿】、 【挂枝儿】异名同调；这些俗曲不仅习唱风靡、举世传诵，

且被大量刊印、争购一空，可见时调俗曲谐于里耳、深入人心的程度。“七
字件”、“欺诳人”的说法，显然对这类时调俗曲用俗腔散板歌唱男女风情

和市井轶事抱有鄙视不满，而视良家子弟传习俗曲为里中恶少游闲无赖，

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俗曲传唱怨叹惊骇的复杂心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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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梦龙 《明清民歌时调集》上，王廷绍、华广生编述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，第３１１
页。

沈德符 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五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，第６４７页。



万历十八年 （１５９０）
松江禁革赛戏扮演杂剧

（松江）倭乱后，每年乡镇二三月迎神赛会，地方恶少喜事

之人，先期聚众，搬演杂剧故事，如 《曹大本 收 租》、 《小 秦 王

跳涧》之类，皆 野 史 所 载 鄙 俚 可 笑 者。然 初 犹 仅 学 戏 子 装 束，
且以丰年举 之，亦 不 甚 害。至 万 历 庚 寅，各 镇 赁 马 二 三 百 匹，
演剧者皆穿 鲜 明 蟒 衣 革 靴，而 幞 头 纱 帽 满 缀 金 珠 翠 花。如 扮 状

元游街，用珠 鞭 三 条，价 值 百 金 有 余。又 增 妓 女 三 四 十 人，扮

为 《寡妇征西》、《昭君出塞》，色名华丽尤甚。其他彩亭旗鼓兵

器，种种精 奇，不 能 悉 述。街 道 桥 梁，皆 用 布 幔，以 防 阴 雨。
郡中士庶，争 携 家 往 观，游 船 马 船，拥 塞 河 道，正 所 谓 举 国 若

狂也。每镇或 四 日、或 五 日 乃 止，日 费 千 金……壬 辰，按 院 甘

公严革，识者快之。（范濂 《云间据目钞》卷二，尊闻阁主 《申

报馆丛书》第３１种，清光绪年间申报馆铅印，第１９页）

按：甘公即 甘 士 价，时 巡 按 江 南。松 江 赛 戏，演 包 公 抑 皇 亲、断 冤

狱、扶正抑邪的公案剧 《曹 大 本 收 租》、隋 唐 故 事 剧 《小 秦 王 跳 涧》、杨

家将戏 《寡 妇 征 西》和 《昭 君 出 塞》被 禁 革。所 谓 “野 史 所 载 鄙 俚 可

笑”，即指这类剧目充满 斗 杀 征 伐 场 面，且 为 适 应 俗 众 趣 味，临 场 发 挥、
尽兴装点，马队游街、兵 旗 擂 鼓，穿 帝 王 衣、扮 状 元 色，至 用 妓 女 盛 服

扮 《寡妇征西》、演 《昭 君 出 塞》，舞 刀 弄 剑，驱 驰 道 路。这 些 与 历 史 颇

有出入、在官者看来荒唐 无 稽 的 戏 曲 巡 演，成 群 结 队、弥 漫 街 市，且 张

狂嬉游、数日不散，衣饰僭 逆、兵 器 森 森，扮 故 事 演 为 一 国 若 狂 的 社 饮

狂欢，就成为方官严禁的颠覆秩序的非法活动。

万历十九至二十一年 （１５９１－１５９３）
禁谕乐户

为禁约事。今将乐户应禁事宜，开列于后 （摘六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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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乐户与民分良贱，难以入约，但无为首之人，私下其谁

钤制。凡州县有籍乐人，亦选有身家、公正，众乐推服者二人，
为乐首。将该州县乐户，造一簿籍。有司用印给发，听其管理，
不服者呈 （惩）治。如有因而诈财者，许被害告发，坐赃问罪。

一 但有流来 水 户，在 于 地 方，惑 诱 良 家 者，许 乐 首 禀 官，
赶逐出境，如有通同店主诈财，惧恶朦胧不报者，一体究治。

一 乐户 但 有 与 老 户 良 民 互 骂 同 殴 者，加 倍 问 罪，情 重 者

枷号。
一 乐户买良及勾引良家妇女暗行淫邪，除依律问罪外，仍

加责枷号。
一 原籍良民夫妇不才，甘心贾奴度日者，辱祖羞亲，最为

无耻。见 官 乐 户 叩 头，旁 坐 呵 骂，不 许 还 口，以 示 激 改 之 意，
凡到官，比官加倍重处。

一 乐工有地者即纳粮差，又朝贺祭祀接官，一岁在官，不

减一月，原无工食，丁 银 免 出。盖 下 三 则，人 户 力 差、银 差 二

者并无出之法也。［吕坤 《实政录》卷四，开封府属雕版道光丁

亥 （１８２７）刻本，第６１页］

按：因朱棣篡位，建文遗 臣 眷 属 罪 没 乐 户 发 遣 山 西，当 地 乐 户 的 从

业人数骤增，形成特殊的社会群体。时 任 山 西 按 察 使 的 吕 坤 仿 乡 约 定 规

制，开地方乐户管理之先例。 “乐户与民分良贱，难以入约”，可知此前

乐户与良民自来分等，罪 入 乐 籍，与 常 籍 两 立。此 六 条 以 良 贱 尊 卑、官

私主奴之分，对乐工乐户 诈 财 作 恶、水 户 流 来、赌 博 殴 斗、贾 奴 淫 邪 等

项，定以问赃驱逐、罚谷 输 边、拶 打 枷 号 等 罪 则。不 准 流 动 卖 艺、不 准

冒犯大户、不准与 良 民 斗 殴，不 准 私 入 良 家，既 要 与 民 同 例 耕 田 纳 粮，
又要应意朝 贺、祭 祀 官 差。这 些 禁 约 反 映 了 乐 户 遭 受 的 人 格 卑 下 贱 视、
利益剥夺打压、职业等级歧视、经济双重剥削的事实。

万历十九至二十一年 （１５９１－１５９３）
禁革淫邪曲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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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造言之人，无端捏事、见影生风，或平起满街议论或写

贴匿名文书，或 擅 编 歌 谣 剧 戏，或 讲 说 闺 门 是 非，除 致 出 人 命

者，即与抵命 外，乡 约 人 等，但 有 指 实 者，即 便 绑 缚 到 官 有 司

尽法重治。遍 于 城 市 乡 村 游 迎，仍 写 奸 诈 贼 民 某 人 大 字，竖 牌

一面，钉于本犯门左，申明亭纪，恶朔望念堂，良民不余微礼。
一 时调新曲百姓喜听，但邪语淫声，甚坏民俗。
一 其瞽目教导淫词者重责逐出，习学者永不救济。
一 淫邪曲词，戏骂笑谈、绰名嘲语，皆坏人心术、勾 引 争

端，此皆浮薄 淫 荡 之 子 所 为。各 约 严 行 禁 革。如 违 纪 恶 甚 者，
呈报重 究。 ［吕 坤 《实 政 录》卷 二，开 封 府 属 雕 版 道 光 丁 亥

（１８２７）刻本，第２８、３５页］

按：山西当地乐户从业 人 众，良 家 子 弟 习 曲 者 渐 多，歌 谣 剧 戏 层 出

不穷，“淫 谑 词 曲”阑 翻 登 场，内 容 曲 调 也 随 俗 新 变。这 些 禁 条 对 编 撰

“剧戏”、演唱词曲予以禁限：百姓 聚 听 时 调 新 曲、盲 艺 人 说 唱 “淫 词 艳

曲”，都被视为坏人 心 术、乱 俗 违 法 之 举；而 私 写 歌 谣 剧 戏 视 同 造 言 诽

谤、奸诈告讦罪，须抓捕 送 官、游 街 示 众、挂 牌 惩 戒，严 绝 一 般 良 家 子

弟染指。戏 曲 的 编 撰、装 演、传 习、歌 唱，都 被 强 加 以 非 法 罪 名，施 以

斥罪、游行、驱逐、惩治等约法。

万历十九至二十一年 （１５９１－１５９３）
禁优伶穿戴器物 助丧从业僭等

一 织金妆花倡优装饰金珠满头，至于床门帷帐、浑身衣服

俱用金绡一套……其 娼 妇 穿 锦 绣 戴 金 珠 者，乐 工 重 责 枷 号，衣

饰赏给孤老。
一 吹手铜 鼓 俱 系 军 乐，民 间 嫁 娶 只 许 用 乐 工，丝 竹 鼓 板。

至于里老阴 阳 皆 以 文 轴 贺 喜，迁 居 皆 以 文 轴 暖 房，皂 快 伶 优 皆

以文轴送号，士 民 之 家 动 以 金 字 互 送 牌 匾，尤 属 轻 滥，通 行 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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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。违者许诸人夺告以凭重究。
一 丧礼近日丧家棺罩常费数金，纸札常摆一里。在殡既搭

棚台唱戏，请客出殡……居丧不许用娼优唱戏。
一 乐工之家擅用铜锣响器、送字号、轴帐及用围裙座褥者

枷号重责。［吕坤 《实政录》卷三、卷四，开封府属雕版道光丁

亥 （１８２７）刻本，第２１、２４、６１页］

按：吕坤所立乡约 中 涉 及 乐 户 乐 工 条 目 颇 细，此 数 条 限 定 乐 户 穿 戴

不许与良家同，使用器物 不 得 违 禁 僭 等，民 间 婚 丧 不 许 用 军 乐 鼓 吹，更

不许搭棚台、请娼优唱戏。地 方 契 约 从 衣 饰 穿 戴、日 用 礼 节、从 业 器 具

等方面将乐工乐户更深地打压到贱民的行列。

万历十九至二十一年 （１５９１－１５９３）
禁祭赛搭台演搬杂剧

一 士民祭赛唯有土谷及先祖之神。自有洪武年间钦定祭文，
诸神俱不宜赛。至于祈雨谢雨止是各庙行香，虽斋醮已自不当。
况高搭棚台，盛张 锦 绣，演 搬 杂 剧，男 女 淫 狎，街 市 拥 挤，奸

盗乘机，失节 丧 命 者，往 往 有 之。岂 惟 亵 渎 神 明，耗 费 财 帛 而

已哉……以后 除 乡 社 土 谷 先 祖 坟 茔，止 虔 诚 礼 祭 外，其 余 一 切

停止，违者收其会钱，籴谷备赈。会首一律坐罪。
一 祈报祭赛，敬事鬼神，祭奠丧门，哀痛死者，俱 不 许 招

集倡优，淫言 亵 语 以 乱 大 礼。违 者，招 家 与 应 招 之 人，一 体 重

治。 ［吕 坤 《实 政 录》卷 三、卷 四，开 封 府 属 雕 版 道 光 丁 亥

（１８２７）刻本，第２３、６１页］

按：官方禁戏以春秋二社报赛谷神强调正统性：“国之大事在祀，而

须知三十一款首曰祀神……春 秋 二 社 报 赛 土 谷 之 神，只 用 鼓 乐，不 许 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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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喧杂，妖言嫚語，亵渎明神，招生祸变”①，而民间祭祀常有越 出 官 方

祀典的民神崇拜活动，“高搭棚台，盛张锦绣，演搬杂剧，男女淫狎，街

市拥挤”，常常掀 起 赛 会 高 潮。乡 约 以 渎 神、失 礼、奸 盗 等 罪 名 指 责 赛

戏，对参与人众进 行 处 罚，表 达 的 是 官 方 禁 淫 祀、毁 淫 祠 的 一 贯 立 场，
而戏曲搬演因与祈赛活动的粘附关系亦不断遭惩治。

万历十九至二十一年 （１５９１－１５９３）
惩逐流来水户　小唱戏子绝迹公庭

一 酒席到任公宴只用鼓乐一次，以后不用。至于小唱戏子

绝迹公庭……不遵宪乐，或用倡优戏子……许诸人禀告。
一 流来水户戏子娼优，诱财坏俗，与夫师婆妖巫，指称回

避祈禳名色，啜骗愚幼妇女，见今作何驱逐。（官问二十三条）
一 戏子小唱水户，及不做生活少壮流民及游食僧道，乞食

棍徒，不分何 等 人 家，俱 不 许 容 留，如 违，将 四 邻 甲 长 约 正 副

一体重究。［吕坤 《实政录》卷三、卷五，开封府属雕版道光丁

亥 （１８２７）刻本，第２２、４３、３２页］

按：古代农耕 社 会，子 民 依 附 土 地，固 定 户 籍 地 籍。戏 曲 演 出 草 台

串班、流动卖艺，则是 “破 坏”既 有 古 法 和 秩 序 之 举，与 师 婆 妖 巫、游

食僧道、乞食棍徒，一概被 视 为 不 法 流 民。流 来 水 户，小 唱 戏 子 游 走 在

为官府应役与非法流动 卖 艺 的 边 缘，既 不 属 官 乐 户、礼 乐 户，还 要 差 役

公宴；既不属里社编氓、保 甲 对 象，还 要 受 制 于 乡 社 甲 约。在 里 甲 乡 约

的追究下，流动演戏的优伶不断为地方驱逐，业无所托，丧失从艺权利。

万历二十一年 （１５９３）
游惰俳优　逾制犯禁

·９１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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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两都若神京 侈 靡 极 矣……吾 杭 终 有 宋 余 风，迨 今 侈 靡 日

甚……夫古称 吴 歌，所 来 久 远，至 今 游 惰 之 人 乐 为 俳 优。二 三

十年间，富贵家出 金 帛，制 服 饰、器 具，列 笙 歌 鼓 吹，招 致 十

余人为队，搬 演 传 奇。好 事 者 竞 为 淫 丽 之 词，转 相 唱 和，一 郡

城之内衣食 于 此，不 知 几 千 人 矣。人 情 以 放 荡 为 快，世 风 以 侈

靡相高，虽逾制犯禁，不知忌也。余遵祖训不敢违。（张瀚 《松

窗梦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１２２页）

按：“游惰”者乐为俳优，两京、杭县业此为食者骤增，是因为商人

富户出资置办服饰行头，地方有余 资 者 竞 相 扶 养 戏 班 规 模。为 都 市 商 业

经济所激发的戏曲搬演活动，因商 人 财 力 的 支 持，由 路 歧 散 乐 结 成 固 定

的职业戏班，以至争相搬 演、排 班 竞 艺，受 到 日 日 笙 歌 鼓 舞、处 处 淫 词

唱和的舆论指责和逾制犯禁的讥诃。

万历二十五年 （１５９７）
禁迎神赛戏

至每岁二 五 月 中，市 棍 妄 称 会 首，执 簿 鸠 材，迎 神 赛 戏，
引诱良家子 女，招 摇 道 路，酿 成 奸 盗；及 布 肆 里 夜 燃 灯 为 市，
致起儇徒剽夺之端。二事浸淫成俗，屡经院司禁革，莫肯改图，
此在亲民者，宜加之意焉。［王圻纂辑 《青浦县志》卷一，万历

二十六年 （１５９８）刻本］

按：二五月农闲时乡民 赛 戏，发 起 者 被 控 为 市 棍，组 织 招 徕 观 剧 者

被强以诱良民、酿奸盗之 罪。在 官 方 视 野 里，赛 戏 既 然 非 法，与 众 定 非

良民，观剧必酿祸患。明代 禁 戏 舆 论 更 关 注 的 不 是 演 剧 本 身，而 是 演 观

戏曲集众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。数年后江西右参政祈承澲 《澹生堂文集》
卷十九中载录的 《保甲布告》强调 “今后 府 属 各 县 城 乡 处 所，凡 有 戏 子

潜寓者，尽行驱逐出 境。其 有 迎 神 赛 会，敢 用 扮 戏 者，为 首 之 人，重 责

枷示。约正、保 长，知 而 不 阻，阻 而 不 听，而 不 行 举 首 者，初 次 记 过，
·０２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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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即究革。决不轻 恕。其 一 淫 祀，俱 为 禁 绝”，万 历 三 十 六 年 （１６０８）
浙江金华 “纵迎泥神，聚观剧戏……即毁其像，而辟其非”，取缔淫祀赛

戏①，由此可见万历间地方性正俗禁赛戏由舆论攻击到辅以保甲制度在各

地实施下来的过程。

约万历二十八年 （～１６００）
七子班禁而弗戢

优童媚趣者，不 吝 高 价，豪 奢 家 骧 而 有 之。蝉 鬓 傅 粉，日

以为常。然皆 “土腔”，不晓所谓，余常戏译之而不存也。先是

一彪党，举此 以 为 伤 风 败 俗，建 白 当 事 据 行 之，然 而 此 种 蓄 于

有力之家，虽禁 弗 戢，第 长 彪 党 之 风……故 凡 建 白 须 出 更 老，
要亦事可施行，假公济私，所当深察也。（陈懋仁 《泉南杂志》，
曹溶辑 《学海类编》，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据清巢氏本影印，第

１１页）

按：当地豪门蓄养优童，高价赁购，攀比成风。但 “蝉鬓傅粉”，日

日妆扮，此正是家庭戏班 的 培 植 土 壤。其 所 唱 “土 腔”，即 泉 腔 七 子 班。
前虽有地 位 显 赫 族 党 建 白 当 局 禁 断，但 终 不 能 绝。作 者 认 为 彪 党 借 此

“设诈”、以声张其豪横势力，事遂不谐，应由地方长老出面，取信查明，
缜密施行，方能打击优童索价之风、禁止土腔鄙俚淫谑。

万历二十八年前后 （～１６００）
迎神赛会靡费招祸

迎神赛会，莫盛 于 泉。游 闲 子 弟，每 遇 神 圣 诞 期，以 方 丈

木板，搭成木台案，索绹绮 绘，周 翼 扶 栏，置 几 于 中，加 幔 于

·１２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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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程文德 《程文恭公遗稿·赠金华吉侯三载考绩序》第 五 卷，《四 库 全 书 存 目 丛 书》集 部

第９０册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１５４页。



上，而以娇童 装 扮 故 事，衣 以 飞 绡，设 以 古 玩，如 大 士 手 提 筐

篦之属，悉以全珠为之，旗鼓杂沓，贵贱混奔，不但靡费钱物，
恒有斗奇角 胜 之 祸。 （陈 懋 仁 《泉 南 杂 志》，曹 溶 辑 《学 海 类

编》，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据清巢氏本影印，第１１页）

按：以方木搭台、周翼雕栏、置几加幔，以童子装演偶戏，
显即闽地肉傀儡。“每遇神圣诞期”是说傀儡戏演出依托祀神赛

会之期。飞绡 古 玩、筐 篦 珍 珠，可 见 妆 演 道 具 之 昂 贵 奢 华。而

弄傀儡 者 不 务 本 业 而 被 称 为 “游 闲 子 弟”，其 演 出 场 合 旗 鼓 杂

沓、贵贱混奔，被指 起 纷 斗 祸。总 之，演 戏 必 以 聚 众，聚 众 必

以致乱，这是地方演戏坏农伤本历来被责禁的逻辑。

万历三十年 （１６０２）
子弟勿弄曲搬戏文 家宴勿用梨园子弟

冯祭酒开 之 有 言： “和 尚 家 作 诗，正 如 秀 才 家 唱

曲。”谓其虽非过恶，而皆失其本分也。吾窃以为儒流

之 学 曲，尤 丑 于 缁 流 之 学 诗 矣……唯 今 之 鼓 弄 淫 曲，
搬演戏 文，不 问 贵 游 子 弟，庠 序 名 流，甘 与 俳 优 下 贱

为伍，群饮酣 歌，俾 昼 作 夜，此 吴、越 间 极 浇 极 陋 之

俗也……愚深有虑于此，则并尊宾之侑觞戏乐而绝之，
因戒后 昆，匪 从 别 墅 宴 宾，不 得 用 梨 园 子 弟，端 为 戏

乐诲淫故也。（管志道 《从先维俗议》卷五，民国七年

太仓俞氏世德堂本，第１３７页）

按：此论以 参 儒 入 佛 之 度，讥 秀 才 唱 曲 本 分 之 失，认 为 鼓 弄 淫 曲、
搬演戏文，清流士子与俳 优 下 贱 为 伍，坏 性 害 俗。这 种 缙 绅 宴 乐 严 绝 梨

园子弟的声音是由明代士宦蓄养 家 乐 家 班 风 气 而 起 的，如 “凡 燕 会，期

·２２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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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成礼，切不可搬演戏剧。诲盗启淫，皆由 于 此，慎 防 之、守 之”①；又

如 “末世 戏 剧 一 节，虚 饰 往 事，杂 附 鄙 俚，最 可 厌 笑，而 有 绝 好 之 者，
有家自习演以供宴乐者，敞筵高会，谐谑震沸……妖冶嬉亵，杂沓家庭，
其端非良佳事”②。非议家班演戏 渎 伦 害 义，亦 明 代 地 方 性 正 俗 禁 戏 之 一

大端。

万历三十一年 （１６０３）
奉旨奏陈条例重治坊间私刻

近日非圣 叛 道 之 书 盛 行，有 误 后 学，已 奉 明 旨，一 切 邪 说

伪书，尽行烧 毁。但 与 其 焚 其 既 往，不 如 慎 其 将 来。以 后 书 坊

刊刻书籍，俱 照 万 历 二 十 九 年 明 旨，送 提 学 官 查 阅，果 有 裨 圣

贤经传者，方许刊行；如有敢倡异说，违背经传，及借口著述，
创为私史，颠 倒 是 非，用 泄 私 愤 者，俱 不 许 擅 刻。如 有 不 遵 提

学查阅，径自刻行者，抚、按、提学官及有司将卖书刊书人等，
严行究治，追 板 烧 毁，等 因。奉 圣 旨，俱 依 拟 著 实 行……坊 间

私刻，举发重治，勿饶。 （冯琦 《宗伯集》卷五七， 《四库禁毁

书丛刊》集部第１６册，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１３页）

按：这道奏折产生于前一 年 由 李 贽 案 引 发 的 图 书 出 版 与 贸 易 检 查 日

加严厉的背景。官方为禁断非圣叛 道 的 邪 说 伪 书，对 印 行 书 籍 进 行 查 缴

焚毁之外，还禁止市肆书 坊 私 刻。此 奏 不 仅 要 追 毁 书 板，还 对 管 办 官 员

及刊卖者从重究治。而那些被指称为 “惑乱人心”、 “刺谬不经”、 “狂诞

悖戾”③ 之作中，“创为私史，颠倒是非”的野史稗闻，“敢倡异说，违背

·３２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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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姚舜牧 《姚氏药言》，姚觐元校刊 《咫近斋丛书》第１集第６册，清光绪九年刊本，第７
页。

徐三重 《牖景录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 部 第１０６册，齐 鲁 书 社１９９５年 版，第１３２
页。

［加拿大］卜正民 《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和书籍贸易》，孙竟昊译，《史林》２００３年

３期。



经传”的小说曲本是非常庞大的一类。

万历三十二年 （１６０４）
著脂粉词章、造戏文歌曲记过

著撰脂粉 词 章、传 记 等，一 篇 为 一 过，传 布 一 人 为 二 过，
自己记诵一篇一过。（解：一篇，谓诗一首、文一段、戏一出之

类）
刻意搜求 先 贤 之 短，创 为 新 说 者，一 言 为 一 过，于 理 乖 违

者，一言为十过，做 造 野 史 小 说、戏 文 歌 曲，诬 污 善 良 者，一

事为二十 过。 （沙 门袾宏 撰 《自 知 录》卷 下 《过 门·三 宝 罪 业

类》、《过门·杂不善类》，万历三十二年 （１６０４）刻本）

按：释袾宏 《自知录》仿道教功过格写法，将道德行为量化为行善作恶

的具体分数，计算功过，推知祸福。据 “著脂粉词章一篇记一过”后解，编

撰传布艳情故事，也包括戏曲曲本。将造做野史小说、戏文歌谣的创作活动，
与播人隐私、诬污善良者同记二十过，可知戏曲创作禁忌之深。

万历三十三年 （１６０５）
功过格禁戏

演戏作乐恣情 酒 食 算 一 过，或 习 成 奢 侈 阴 伤 风 化 算 十 过。
（袁了凡 《了凡杂著》之 《宝邸政书·当官功过格》，《北京图书

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８０种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，第８８６
页）

禁止恶 俗，如 淹 女、火 葬、宰 牛、杀 牲、酒 肆 台 戏 等 类，
一日算十功。 （《袁了凡功过格》，陈宏谋 《五种遗规·从 政 遗

规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第９５１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

版，第２７８页）

·４２３·

中华戏曲　第４４辑



按：功过格 “初指道士逐 日 登 记 行 为 善 恶 以 自 勉 自 省 的 簿 格，及 后

流行于民间，泛指用分数来表现行 为 善 恶 程 度、使 行 善 戒 恶 得 到 具 体 指

导的一类善书”①。这种思想融合 道 教 积 善 观、儒 家 伦 理 观 和 佛 教 果 报 观

的三教理念，经袁黄、袾宏等人倡导，作为世俗信仰推向庶民社会。“毁

一部淫书板，三百功。造 一 部 戒 淫 书，百 功。蓄 戏 子 妓 女 俊 仆 在 家，致

启邪淫，一日为十过。纵 妻 女 听 弹 淫 词，一 次 三 十 过。蓄 淫 书 淫 画，一

日为十过。”② 视曲本小说为淫书大害，试图以善书绝 “淫书”，以 记 过、

恶报来规避戏曲演唱引发的赌博奸盗等社 会 问 题，反 映 了 江 南 禁 戏 正 伦

常、纠风俗的舆论导向。

万历三十七年前 （—１６０９）

徽地驱逐流娼

迩来国蔽民贫，奢 俗 不 改。徽 俗 演 戏，恶 少 科 敛 聚 观，奸

盗赌斗，坐此日甚。近复有地方棍徒招引流娼，假以唱戏为名，

群集匪人，惑 诱 饮 博，以 至 游 闲 征 逐，驰 骛 若 狂。大 则 窝 引 为

非，小则斗争 酿 衅，大 为 地 方 之 害，合 行 严 禁。为 此 仰 通 县 人

等知悉：凡有 戏 妇 尽 行 驱 逐 出 境，不 许 容 留。地 方 里 约 保 长 逐

户挨查，如有仍前隐匿住歇及戏子容留搭班搬演者，即时禀报，

以凭拿究。该地方每月朔日具结投递，纵隐并惩。［谢陛纂 《歙

志》卷九 《逐流娼》，万历三十七年 （１６０９）刊本］

按：徽地逐流娼，特禁 “搭 班 演 戏”，是 当 地 演 戏 已 形 成 艺 人 流 动、

戏班搭台的竞争 形 势。而 演 戏 群 集 匪 人、争 斗 盗 赌、游 闲 征 逐 的 指 罪，

以及挨户盘查、驱逐出境的严法，矛 头 都 集 中 在 演 戏 聚 众 形 成 的 公 共 空

间可能引发的负面事件上。作为官 方 权 力 掌 控 不 及 的 地 带，流 动 演 戏 聚

·５２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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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游子安 《善与人同———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，第４２页。

袁黄 《袁了凡四种》，王利 器 《元 明 清 三 代 禁 毁 小 说 戏 曲 史 料》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１
年版，第３０１页。



集三教九流，即被栽赃为贻害地方、造成一切恶俗衅争的渊薮。

万历三十七年前 （—１６０９）
徽地禁夜戏神会

徽俗最喜搭台 观 戏。此 皆 轻 薄 游 闲 子 弟 假 神 会 之 名 科 敛 自

肥及窥看 妇 女，骗 索 酒 食，因 而 打 行 赌 贼，乘 机 生 事。甚 可 怜

者，或奸或盗，看 戏 之 人 方 且 瞠 目 欢 笑，不 知 其 家 已 有 窥 其 衣

见其私者矣。本 县 意 欲 痛 革 此 陋 风，而 习 久 不 化。然 尝 思 尔 民

每来纳粮，不 过 一 钱 二 钱 便 觉 甚 难，措 置 一 台 戏，量 钱 灯 烛 之

费、亲友茶酒 之 费、儿 女 粥 饭 果 饼 之 费 等 来，亦 是 多 此 一 番 喧

哄，况又从此 便 成 告 状 祸 事，一 冬 不 得 清 宁 者 乎？且 今 四 方 多

事，为尔民者 只 宜 勤 俭 务 本，并 力 同 心 以 御 盗 贼，设 法 积 赀 以

纳钱粮，切不 可 听 人 说 某 班 女 旦 好，某 班 行 头 新，徒 饱 恶 少 之

腹也。其富室 庆 贺，只 宜 在 本 家 厅 上；出 殡 搬 演 尤 属 非 礼。如

有故违之人，重责枷示。 ［谢陛纂 《歙志》卷九 《禁夜 戏》，万

历三十七年 （１６０９）刊本］

按：徽地演剧已成风习，演 剧 者 不 仅 搭 台 组 班，且 有 技 艺 出 众 的 女

角撑台，有装备精良的行头揽众，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形成了彼此较艺、
互动竞争的良性机制。演剧活动既 有 开 放 性 的 广 场 台 戏，也 有 私 宅 堂 会

庆贺演出，还有节令神诞 戏 和 婚 丧 演 剧。徽 地 演 剧 日 以 继 夜、如 此 频 繁

活跃，得益于地方一班好戏嗜戏的 “游 闲 子 弟”经 济 上 的 支 撑、娱 乐 要

求上的满足。而乡民不惜费灯烛、弄茶酒、办粥饭措置台戏的空前热情，
“搬演夜戏，男女混杂，赌盗奸斗，多由此起”① 的现象，也引起 一 方 治

政者关注和禁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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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谢陛纂 《歙志》卷五 《纪政绩·事迹》，万历三十七年 （１６０９）刊本。



万历四十三年 （１６１５）
编杂剧播扬闺丑非厚道

今之少年，日趋 浮 薄……乡 闾 中 非 无 割 股 庐 墓 之 孝 子，还

遗金却奔女 之 义 士，娶 瞽 妇 膳 贫 友 之 仁 人，此 辈 扪 舌 不 谈，偏

毛举他人 之 隐 过，以 快 唇 吻，或 好 传 人 死，或 诋 其 闺 丑，百 无

一实，以谎证 慌，甚 则 设 誓 以 诬 之，又 甚 则 造 为 歌 谣 编 为 杂 剧

以播扬之，岂厚 道 乎……予 谆 谆 劝 戒，惟 愿 其 猛 然 知 非，翻 然

改过，反浇习而还于长厚。 （沈长卿 《沈氏弋说》卷四， 《四库

禁毁书丛刊》子部第２１册，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６０９页）

按：此文将少 长 无 序、贵 贱 无 章、市 井 奢 僭 之 风，与 编 造 歌 谣 杂 剧

播扬闺丑同列为 “俗之浮薄者”三事，大声疾呼 “反浇习而还长厚”，提

倡戏曲担当 “割股庐墓之孝”、“还金却女之士”、“娶瞽膳贫之仁”。而那

些以艳词写闺情的剧作则被斥为编杂剧 “播扬闺丑”。从本质上讲，这些

剧作显然不可与那些造谣生事的流言蜚语 做 等 量 观。这 种 牵 强 贡 父 恶 疾

与滑稽善谑、鲁直艳语与泥犁劫报 的 因 果 论，表 现 出 文 人 舆 论 对 坊 间 编

演戏曲与诽谤攻讦之词不加甄别的指罪做法。

万历四十五年 （１６１７）
俚曲诲淫

里弄童孺 妇 媪 之 所 喜 闻 者，旧 惟 有 傍 妆 台、驻 云 飞、要 孩

儿、皂罗 袍、醉 太 平、西 江 月 诸 小 令，其 后 益 以 河 西 六 娘 子、
闹五更、罗江怨、山 坡 羊；山 坡 羊 有 沉 水 调，有 数 落，已 为 淫

靡矣；后又有桐城 歌、挂 枝 儿、干 荷 叶、打 枣 竿 等，虽 音 节 皆

仿前 谱，而 其 语 益 为 淫 靡，其 音 亦 如 之，视 桑 间、濮 上 之 音，
又不翅相去千里，诲淫导欲，亦非盛世所宜有也。（顾起元 《客

座赘语》卷九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，第３０２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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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明中叶后，城市商业 经 济 催 生 市 民 文 艺 繁 兴，时 调 小 曲 一 时 风

靡。此举十余调名，均流行时调。如 《万历野获编》云：“元人小令，行

于燕赵，后浸淫日 甚。自 宣 正 至 成 弘 后，中 原 又 行 【锁 南 枝】、 【傍 妆

台】、【山坡羊】之属……今所传 【泥捏人】及 【鞋打卦】、 【熬鬏髻】二

阕，为三牌名之冠，故不虚也。自 兹 以 后，又 有 【耍 孩 儿】、 【驻 云 飞】、

【醉太平】诸曲，然 不 如 三 曲 之 盛。嘉 隆 间 乃 兴 【闹 五 更】、 【寄 生 草】、

【罗江怨】、【哭皇天】、【干荷叶】、【粉红莲】、【桐城歌】、【银纽丝】之属，

自两淮以及江南，渐 与 词 曲 相 远，不 过 写 淫 媟 情 态，略 具 抑 扬 而 已……

又 【山坡羊】者，李何二 公 所 喜，今 南 北 俱 有 此 名，但 北 方 惟 盛，爱 数

落 【山坡羊】，其曲自宣、大、辽东三镇传来，今京师伎女，惯以此充弦

索北调，其语秽亵鄙浅，并 桑 蹼 之 音 亦 离 去 已 远，而 羁 人 游 婿，嗜 之 独

深，丙夜开蹲，争先招致。”① 此述宣正至成弘间流行的、嘉隆后风靡的、

万历以后盛行的时调 曲 牌 颇 多，而 【山 坡 羊】还 有 沉 水 调，有 数 落，可

见时调小曲腔转音替、溢 调 夹 白 对 演 的 变 化。今 所 见 明 刊 小 曲 集，较 早

的如成化七年 （１４７１）金台 鲁 氏 所 刻 四 种，均 系 五 更 调 驻 云 飞；而 正 德

刊本 《盛世新声》，嘉靖 刊 本 《词 林 摘 艳》和 《雍 熙 乐 府》，万 历 间 刊 本

《词林一枝》、《八能奏锦》、《徽池雅调》都收录了大量小曲，如 《汇选时

兴罗江怨歌》、《精选劈破玉歌》、《问答挂枝儿》、《汇选倒挂枝儿》、《闹

五更》等。蒋孝 《旧编南九宫谱》、沈璟 《增订南九宫曲谱》亦著录不少

小曲为调式之范。王 骥 德 云： “北 人 尚 余 天 巧，今 所 传 【打 枣 竿】诸 小

曲，有妙入神品者……以 无 意 得 之，犹 诸 郑 卫 诗 风，修 大 雅 者 反 不 能 作

也。”② 王氏肯定时调小曲出自北里之侠和女性之手，大俗而至大雅之上。
张琦认为时调小曲 “生动圆转、领异取新”， “真传情事之醇味而得小曲

之神韵”③。蒋孝以 “昔二南国风，出乎民俗歌谣，而南风击壤 之 咏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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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沈德符 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五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，第６４７页。

王骥德 《曲律》卷三，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（四）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，第

１４９页。

张琦 《衡曲尘谈·作家偶评》，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（四），第２７０页。



章韵濩之治，是乌可以下里淫艳废哉”①，直将时曲比同风诗，确立了小

曲不可轻废的新经典地位。而冯梦龙 《叙山歌》宣示：“若夫借男女之真

情，发名教之伪药，其功于 【挂枝儿】等”。② 因为文人的赞赏 发 掘，时

调小曲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官方禁毁，为俗腔清唱开辟出新天地。

万历四十七年 （１６１９）
严禁官妓　小唱盛行

京师自宣 德 顾 佐 疏 后，严 禁 官 妓，缙 绅 无 以 为 娱，于 是 小

唱盛行。至今日 几 如 西 晋 太 康 矣……向 年 有 小 唱 恣 肆，得 罪 司

城御史，上疏尽数逐去。（沈德符 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四，中华

书局１９５９年版，第６２１、６７７页）

按：朝廷严禁 官 妓，无 装 扮 无 作 场 的 清 唱 多 有 男 倡 担 当。 《留 青 日

札》云：“今京师盛行，名之曰小唱，即小娼也。”③ 小唱以职业迎合官场

时尚，“其艳而慧者，类为要津所据，断袖分桃之际，赍以酒赀仕牒，即

充功曹加纳候选，突而弁 矣，旋 拜 丞 薄 而 辞 所 欢 矣。以 予 目 睹，已 不 下

数十辈”④，那 些 峻 峭 美 艳、伶 俐 善 言 者 纳 钞 买 官，从 此 改 变 贱 民 身 份，
至 “洞察时情，传布秘语，至缉事衙门亦籍以为耳目”⑤。可见小唱被逐

与官场应役与渔色丑闻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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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蒋 孝 《南 词 旧 谱 序》，蔡 毅 《中 国 古 典 戏 曲 序 跋 汇 编》，齐 鲁 书 社１９８９年 版，第２９
页。

冯梦龙、王廷绍、华广生编述 《明清民歌时调 集》 （上）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９月

新１版，第２６９页。

田艺蘅 《留青日札》卷三，《续 修 四 库 全 书》子 部 第１１２９册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

版，第４１页。

沈德符 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四，第６２１页。

沈德符 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四，第６２１页。



万历末至崇祯初

唱曲俗人逐声色势力　妨志损善

有一种 俗 人，如 佣 书、作 中、作 媒、唱 曲 之 类，其 所 知 者

势利，所谈者 声 色，所 就 者 酒 食 而 已；与 之 绸 缪，一 妨 人 读 书

之功，一消人 高 明 之 意，一 浸 淫 渐 渍，引 入 于 不 善 而 不 自 知，
所谓便辟、侧媚也。为损也不小，急宜警觉。（高攀龙 《高子遗

书》卷十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集部卷二 三 一 第１２９２册，台 湾

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６４６页）

按：佣书，受雇为人 抄 书，或 为 人 作 笔 札 工。便 辟、侧 媚，指 逢 迎

谄媚、用不正当手段讨好别人。文人 为 维 护 自 身 清 誉 而 将 唱 曲 之 人 与 抄

书匠、牙人、媒婆同被贱视为社会末流、势利声色之徒。

崇祯二年 （１６２９）
淫乐亵曲　悉行禁止

戊申，左都御史曹于忭疏言：“……乞皇上敕令礼部及太常

寺修举乐事……我 皇 上 于 宫 闱 闲 燕，今 一 奏 以 怡 圣 神 之 性 情 而

建中和之标 准，仍 制 雅 乐 一 部，可 使 士 民 通 用 者 颁 于 天 下，凡

闾阎末俗 相 沿，淫 乐 亵 曲、导 欲 增 悲 之 声，悉 行 禁 止，亦 急 务

也。”得旨： “祀 典 乐 律 自 宜 审 正，所 司 看 议 以 闻。” （汪 楫 辑

《崇祯长编》卷 二 二，台 湾 中 央 研 究 院 史 语 所１９６７年 校 印 《明

实录》附录本）

按：遵从明初以来 崇 雅 黜 俗 的 文 化 政 策，宫 廷 乐 事 强 调 剔 除 闾 阎 末

俗、淫乐亵曲、导欲增悲之声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指杂剧时曲等民间俗乐。
崇祯 十 五 年 （１６４２）礼 部 还 曾 议 覆 太 常 寺 乐 疏： “郊 庙 之 祭，乐 多 疏

沚……舞容尤 乖 古 制……以 伶 人 下 贱 为 之，去 古 实 远。宜 令 太 常 仿 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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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意，选舞士，不得仍以倡优充数。”① 直至明 末，宫 廷 修 正 雅 乐，打 击

和诋毁的主要都是输入禁廷的民间俗乐。

崇祯七年 （１６３４）
迎会贪看淫戏　酿乱长奢

如今日迎神 赛 会 一 节，乖 人 晓 得 借 名 取 乐，呆 人 尚 认 作 恭

敬神明。不知此，即是不安生理，故作非为。试思聪明正直者，
谓之神。岂有 神 明 爱 出 巡 游，贪 看 淫 戏。一 切 奸 情 劫 盗 杀 人 之

事，每每从迎会时，作 出 来，缘 何 人 尚 不 悟。只 因 其 间，有 包

头数人，常年从中 取 利，挨 家 敛 分，小 民 从 而 风 靡。 （陈 龙 正

《几亭全集》卷二四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１２册，北京出

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，１７３页）

按：乖人、呆人 之 论，点 明 乡 间 赛 戏 乐 人 而 非 娱 神 的 实 质。尽 管 官

方一再以维护风俗打击 神 戏，如 “郡 城 迎 春 日，胥 役 辈 赁 鬼 面，装 扮 雷

神……又有一种市井为舞 小 鬼 者，正 月 十 一 起 至 元 宵 止，沿 街 于 人 家 跳

舞。明崇祯七年春，张直指应星按厅禁之”②。崇祯九年 （１６３６）长 泰 知

县文可黼到任后绝逐戏剧、禁师巫。③ 崇祯十年 （１６３７）临海知县 《下车

异绩录》为禁酒肆唱妓、窝留游唱定立抓捕、枷号、连坐的保甲制。④ 民

神林立、祈报如潮、扮戏迎 神、巡 演 街 巷 的 表 演 中，爱 出 巡 游 的 是 需 要

赛会酬劳的底层民众，贪看淫戏的 是 需 要 舒 张 人 性 的 乡 坊 小 民，连 群 引

类的是胥役里长、地方权要、商人富 户 等 地 方 社 会 的 基 层 管 理 者 和 财 富

据有者。而官方打击台戏赛戏的矛头逐渐集 中 在 商 人 的 经 济 运 作 和 抽 利

活动上。天启元年 （１６２１），河北道地方官吴玄发启示： “赛神建会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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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龙文彬 《明会要·乐》卷二一，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，第３６８页。
《（福建）长汀县志》卷二三，清光绪五年 （１８７９）刻本。
《福建续志》卷二九，清乾隆三十三年 （１７６８）刻本。

王利器 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版，第９４页。



倡有主社，为 缘 募，为 祠 创，为 台 戏，间 多 聚 徒，广 设 教 者。此 非 单 门

窶子辈所能办，悉强有力，素无行者，为之。”① 指责商人富户出资倡社、
创祠缘募、演戏盈利的活动为无行强徒敛钱所为。又如 “此中每二三月，
各乡 坊 光 棍，假 一 神 戏 为 名，动 辄 挨 户 敛 穷 民 钱。留 恋 弥 月，狂 扰 一

方……合行严谕总甲人等，并前项戏子，限十 日 内，尽 数 驱 逐”②。崇 祯

间江西嘉善知县李陈玉发布 《逐 优 倡 示》严 禁 神 戏，驱 逐 女 优，亦 以 乡

坊光棍剥敛民财谴责商人富户参与赛戏筹办。商人富户可以看戏、消费、
娱乐，却不能以正常的商业手段参 与 戏 曲 演 出 的 筹 办 经 营，这 反 映 了 地

方乡约和社会舆论对民间戏曲市场运作的经济裁抑和经营剥夺。

崇祯七年 （１６３４）
优倡家伎 碎其招摇

虽有风 流 嗜 利 之 士，未 尝 许 娼 妓 托 名。优 与 娼 本 无 高 下，
况女旦以优兼娼，乃许之假托名色，书具某府某行女旦某人班，
忸怩于彼，而慨然 于 此，何 哉？ 时 非 战 国，身 非 燕 丹，蓄 家 伎

以悦人，为宣淫之领袖，念及于斯，立刻碎其招摇，犹云晚矣。
（陈龙正 《几亭全集》卷二二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１１册

卷一四，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１５５页）

按：此论指向朝官听曲 观 剧、狎 昵 歌 妓 对 整 个 官 僚 体 制 的 污 渎，更

强调男优女装、性别倒错引起的不伦之感对文人心性的腐蚀。明中叶后，
社会舆论对蓄养家班家乐 “坏家法、致淫乱”多有谴责。陈龙正 《家矩》
云：“每见不好学问者，家居无乐事，搜买儿童，延优师教习讴歌，称为

家乐。酝酿淫乱，十室而 九。此 辈 日 演 故 事，无 非 钻 穴 踰 墙 意 态……为

祖父者，耽耳目之细 娱，忘 中 冓 之 隐 祸……延 优 至 家 已 不 可，况 畜 之 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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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吴玄 《申严保甲摘发渠魁一惩以百警事》，《众妙斋集》，明天启间序刊本。

李陈玉 《退思堂集·文告》，崇祯十年 （１６３７）刊本。



……恶人多迷，善人常醒，天道行于人心。”① 这些舆论对 私 宅 衙 府 戏 曲

演出的禁阻，断送了家乐家班演出 的 丰 富 形 态，被 限 制 在 更 为 狭 小 的 文

人听曲清赏圈子里。

崇祯八年 （１６３５）
西厢、玉簪亟宜放绝　禁书坊不得鬻　禁优人不得学

余尝欲第院本 四 等。如 四 喜、百 顺 之 类，颂 也。有 庆 喜 之

事，则演之。五 伦、四 德、香 囊、还 带 等，大 雅 也。八 义、葛

衣，小雅 也。寻 常 家 庭 燕 会，则 演 之。拜 月、绣 襦 等，风 也。
闲庭别馆，朋友 小 集，或 可 演 之。至 于 昙 花、长 生、邯 郸、南

柯之类，谓之逸品。在 四 诗 之 外，禅 林 道 院，皆 可 搬 演，以 代

道场 斋 蘸 之 事。若 夫 西 厢、玉 簪 等，诸 淫媟之 戏，亟 宜 放 绝。
禁书坊不得 鬻。禁 优 人 不 得 学。违 则 痛 惩 之。亦 厚 风 俗 正 人 心

之一助也。 ［陶奭龄 《小柴桑喃喃录》卷上，崇祯八年 （１６３５）
刊本］

按：此论以风 雅 颂 标 准 为 衙 府 家 乐 曲 本 安 排 等 次 并 限 定 演 出 场 合。
庆祝剧 《四 喜》、 《百 顺》被 列 为 颂 类；忠 孝 义 烈 剧 《五 伦》、 《四 德》、
《香囊》、《还带》、《八义》、《葛衣》被归入大小雅；其中的 《拜月》、《绣

襦》列在风类，尚在嘉会剧 中 容 得 一 身；四 品 之 外， 《昙 花》、 《长 生》、
《邯郸》、《南柯》为仙佛逸乐剧。不幸的是，按照昭显德行、表彰忠义的

高下程度排下来，同属风情类的 《西厢》、 《玉簪》被拒之 “品”外，斥

为淫媟之 戏，非 但 不 能 演，且 不 能 鬻、不 能 学、不 能 读、不 能 观。随 着

明代后期官宦蓄养家班风气兴起，私宅堂会 演 《西 厢 记》等 风 情 剧 对 观

众造成的 “不良影响”成为舆论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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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陈龙正 《几亭全集》卷二四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１２册，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，

１５５页。



崇祯十二年 （１６３９）
吴地禁扮台戏

游民四五 月 间，二 麦 登 场 时，醵 人 金 钱，即 通 衢 设 高 台，
集优人演剧，曰扮台戏。其害，男女纷杂，方三四里内多淫奔，
又盗窃乘 间；且 醵 时 苛 敛，伤 及 农 本，乡 镇 尤 横。近 二 三 年 以

禁暂息。［张采 《太仓州志》卷五，崇祯十五年 （１６４２）刊本］

按：春台戏是江南流动 戏 班 春 夏 之 交，赶 趁 农 闲 之 隙，以 赛 会 祀 神

名义，应 “里豪市侠”之 助，由 里 正 社 长 组 织，乡 民 按 户 头 出 份 子，在

道路空地上搭台演剧的 形 式。春 台 戏 因 祈 农 祥、享 农 众 目 的，说 唱 通 俗

市井故事和演绎风情剧 而 深 受 乡 民 欢 迎，以 至 男 女 聚 观、举 国 若 狂。崇

祯十五年 （１６４２）福建榕 城 “有 一 种 屠 沽 及 游 手 之 徒，或 扮 鬼 脸，或 充

皂隶，沿街 迎 赛，互 相 夸 耀。继 作 纸 舟，极 其 精 致，器 用 杂 物，无 所 不

备，兴工出水，皆择吉辰，如造舟焉。出水名曰 ‘出海’，以五帝逐疫出

海而去……或 又 设 一 傩，纸 糊 五 帝 与 部 曲，乘 以 驿 骑，旋 绕 都 市 四 周。
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，皆屏息于烈日中，谓之 ‘请相’。及舟行之际，则

疾趋恐后，蒸 汗 如 雨，颠 踬 不 测，亦 所 甘 心。一 乡 甫 毕，一 乡 又 起，甚

而三四乡，六七乡同日行 者。自 二 月 至 八 月，市 镇 乡 村 日 成 鬼 国，巡 抚

张公严禁始止”①。二八月 “鬼国”盛炽，六七乡同日巡演，给乡民以极

大的精神抚慰和娱乐满足的台戏 赛 戏，却 被 方 官 认 为 游 民 敛 钱、废 时 耗

财、伤及农本的邪行而遭到禁断。

崇祯十五年 （１６４２）
祁彪佳内子许愿戏　道台禁而移演

壬午二 月 初 五 日，内 子 曾 于 病 中 许 戏 愿，予 以 道 台 之 禁，
乃就外父家演之，令二儿送神入城，从寓山归。［祁彪佳 《壬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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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海外散人 《榕城记闻》，《清史资料》第一辑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，第３页。



日历》， 《祁忠敏公日记》第五册，民国二十六 （１９３７）年 绍 兴

县修志委员会铅印本，第４页］

按：本年二月为家眷医病还愿，祁宅预办堂会演剧，遭到道台禁止，
不得已将戏场迁至偏远乡下外父 家 搬 演。据 戏 毕 送 神 入 城 说 法，盖 愿 戏

发愿后要还愿，迎神后要 送 神，私 宅 堂 会 演 剧 的 内 容，尤 其 是 神 戏 巡 演

轰动乡里是为官方严令禁止的。

崇祯末

禁观戏剧　戒作艳词

梨园唱剧，至 今 日 而 滥 觞 极 矣。然 而 敬 神 宴 客，世 俗 必 不

能废，但其中 所 演 传 奇，有 邪 正 之 不 同，主 持 世 道 者，正 宜 从

此设法立教，则 虽 无 益 之 事，亦 未 必 非 转 移 风 俗 之 一 机 也。先

辈陶石梁曰：“今之院本，即古之乐章也。每演戏时，见有孝子

悌弟，忠臣义士，激 烈 悲 苦，流 离 患 难，虽 妇 人 牧 竖，往 往 涕

泅横 流，不 能 自 已。旁 视 左 右，莫 不 皆 然。此 其 动 人 最 恳 切，
最神速，较之老生 拥 皋 比，讲 经 义，老 衲 登 上 座，说 佛 法，功

效更倍。至于 渡 蚁、还 带 等 剧，更 能 使 人 知 因 果 报 应，秋 毫 不

爽，杀盗淫妄，不觉 自 化，而 好 生 乐 善 之 念，油 然 生 矣。此 则

虽戏而有益者也。”近时所撰院本，多是男女私媟之事，深可痛

恨，而世人喜 为 搬 演，聚 父 子 兄 弟、并 帏 其 妇 人 而 观 之，见 其

淫谑亵秽，备 极 丑 态，恬 不 知 愧，此 与 昔 人 使 妇 女 裸 逐 何 异。
曾不思男女 之 欲，如 水 浸 灌，即 日 事 防 闲，犹 时 有 渎 伦 犯 义 之

事，而况乎宣淫以道之。 （刘宗周 《人谱类记》卷下， 《文渊阁

四库全书》第７１７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２３３页）

按：刘宗周是明后 期 与 黄 宗 羲 一 起 纠 正 心 学 之 弊 的 大 儒。从 厘 正 风

俗的角度肯定戏而有益、比讲经义 说 佛 法 易 于 动 人 的 艺 术 感 染 力，这 与

王阳明论今乐与古乐近，去妖淫词调以感激 良 知 的 戏 曲 教 化 论 是 一 脉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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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的。此论警观戏剧，并非一味贬斥戏剧之 “恶”，而强调分邪正、立教

法，针对的是小说曲本仿作滥俗风 气 对 文 人 心 性 和 文 风 的 恶 劣 影 响。这

些警观戏剧、戒作艳词的箴告，认为院本多 “男女私媟”，痛戒撰者避文

字蛊惑之灾，劝禁扮者冒 渎 伦 犯 义 之 罪，挥 斥 观 者 思 因 果 报 应 之 速，不

断强化着风情剧 “引于不善”对戏曲受众 的 道 德 训 诫，主 要 关 注 的 是 家

乐堂会演风情剧造成的不良影响。

明末

弋阳恶戏　淫声败俗

郑声淫，今考郑 诗 非 淫。郑 声 则 淫，淫 者 声 之 过 也，犹 雨

之过者曰淫雨，雨水之过者曰淫水，故曰溢也。礼曰：“流辟邪

散，狄成涤滥之音作，而民淫乱”，即郑声类也……如今之时曲

俚戏未必皆其词之鄙 悖 亵 狎 而 谓 之 淫 也，至 使 以 弋 阳 之 倡 优 为

之，则演者其 形 淫，唱 者 其 声 淫，而 人 之 观 者 因 而 惑 其 心 荡 其

思，则君子不得不禁而绝之矣。故郑声在所当放也。何晏有曰：
“鄱阳恶戏 难 与 曹 也”。左 太 冲 亦 曰： “鄱 阳 暴 谑，中 酒 而 作。”
鄱阳即豫章，其人，俗 性 躁 急，今 弋 阳，即 鄱 阳 地，则 其 恶 戏

有之来矣。（田艺衡 《留青札记》卷十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
年版，第６３０页）

按：据 《云间据目抄》云：嘉 靖 隆 庆 间 “有 弋 阳 人 入 郡 为 戏，一 时

翕然崇高，弋阳人遂有家于松者，其后渐觉丑恶，弋阳人复学为太平腔、
海盐腔以求佳，而 听 者 愈 觉 恶 俗。故 万 历 四 五 年 来 遂 屏 迹。仍 尚 土 戏。
近年……松人又争尚苏州戏”①。可知在松江追求时尚的戏腔流衍中弋阳

戏子曾占得头彩。弋 阳 腔 兴 起 之 际，祝 云 明 曾 云： “愚 人 蠢 工，徇 意 更

变，妄名余姚腔、海盐腔、弋阳腔、昆山腔之类，交易喉舌，趁逐抑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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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范濂 《云间据目抄》卷二，尊闻阁主 《申报馆丛书》第３１种，清光绪年间申报馆铅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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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撰百端，真胡说耳。若 以 被 之 管 弦，必 至 失 笑，而 昧 士 倾 喜 之，互 为

自谩尔”①。祝 氏 鄙 视 新 腔，不 独 针 对 弋 阳 而 发。明 中 叶 后 南 北 剧 交 流、

诸腔争胜而雅俗分野，俗腔戏受到 更 多 非 议 和 指 责；争 议 焦 点 尤 以 声 腔

音色、演唱风格为突出。《客座赘语》云： “南都万历以前……大会则用

南戏，其始止二腔，一为 弋 阳，一 为 海 盐。弋 阳 则 错 用 乡 语，四 方 土 客

喜阅之；海盐多官语，两京 人 用 之。后 则 又 有 四 平，乃 稍 变 弋 阳 而 令 人

可通者。今又有昆山，较 海 盐 又 为 清 柔 而 婉 折……士 大 夫……见 海 盐 等

腔已白日欲睡，至院本北曲，不啻吹箎击缶，甚且厌而唾之。”可见昆山

腔兴起，弋阳、海盐因错用 乡 语、腔 调 鄙 俚 而 为 文 人 厌 唾。其 实 弋 阳 腔

的流传还衍生出不少别腔异调，如 “数十年来，又有弋阳、义乌、青阳、

徽州、乐平诸腔之出……其 声 淫 哇 妖 靡，不 分 调 名，亦 无 板 眼，又 有 错

出其间流而为 ‘两头蛮’者”②，其中以青阳调最为盛行：“数十年间，不

知从何处有青阳调，布 满 天 下。衣 冠 之 会，翰 墨 之 场，俳 优 侏 儒，杂 进

其俗恶，使人掩耳青壳，秽逐臭，嗜痴之夫，顾 溺 而 不 返。”③ 可 见 弋 阳

腔传入安徽，分化出众多地域声腔、盛行皖地、流布南北的情形。《留青

日札》记述鄱阳人俗性躁急，弋阳 优 伶 谑 而 酷 疟，对 弋 阳 腔 “演 者 其 形

淫，唱者其声淫，而人之 观 者 因 而 惑 其 心、荡 其 思”大 加 挞 伐，主 要 反

映的是欣赏昆腔雅曲的文人对俗腔戏的鄙视态度。“恶戏”之谴恐怕不只

在使用俚语、腔调俗艳等 形 式 问 题，还 对 弋 阳 腔 戏 的 故 事 叙 述 方 式、角

色装演、科诨滑稽丑谑无度更为反感。“剧曲虽由元代，然角色无多，好

者尚寡。自魏伯龙改为昆 曲，院 本 增 多。近 日 弋 阳 宜 黄 诸 曲，大 足 诲 淫

败俗”④，大概即指这种情形。官方钦定雅乐、崇雅黜俗的文化政策造成

了抑制性文化环境，古今 乐 之 争 引 发 雅 俗 之 辨；昆 山 腔 脱 颖 而 出，包 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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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祝允明 《猥谈》，《古今说部丛书》第五集，清宣统至民国间上海国学扶轮社排印本，第

４页。

王骥德 《曲律》卷二，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（四）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，第

１１７页。

李维祯 《大泌山房集》卷一三一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１５３册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
年版，第６６６页。

昭梿 《啸亭杂录》卷五，何英方点校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版，第５１２页。



弋阳腔在内的 “俗腔淫戏”，则在官方正雅乐去俗乐的文化围剿中不断遭

到禁毁。

明末

风情剧诬贤当禁

崔氏莺莺，一 辱 于 元 微 之 会 真 记，再 辱 于 董 关 之 传 奇，而

伶优污亵者数百载矣。不 意 明 成 化 间 魏 县 居 民 于 废 冢 中 得 志 铭

石一方，冢居县之西北五十里，鬻于崔氏，为中亭香案石久之，
有胥吏崔吉者，识其文，遂白于县令邢公，邢公乃置之邑治前，
为莺莺白数百年之冤。其 志 明 书 唐 古 荥 阳 郑 府 君 夫 人 博 陵 崔 氏

合祔墓志铭，志中历叙：“府君讳恒字行甫，官太常寺，久著文

业，宿饰礼义……夫人博陵崔氏，四德兼备……享年七十六岁，
以大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合祔于府君之墓。”呜呼，崔夫人之

冤，自此铭出 而 洗 之 矣。然 但 可 洗 于 读 书 学 士 之 目，而 愚 夫 俗

子习见于 伶 优 之 亵 秽 者，焉 得 人 人 而 告 之 哉？ 以 斯 知 传 虚 者，
真当以千劫泥犁报之也。 ［祁 俊 佳 《遁 翁 随 笔》，赵 之 谦 辑 《仰

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》第１６～１７册，绍兴墨润堂书苑民国

十八年 （１９２９）刊本］

按：此论以成化间 魏 县 发 现 的 碑 铭 为 实 据，认 为 莺 莺 身 世 辱 没 于 文

人手笔，污亵于优伶搬演。论者认为 《会 真 记》或 浮 薄 才 子 托 名 惑 世 之

作，本已绮语艳词、口孽 深 重，自 堕 泥 犁，碑 铭 一 出，可 以 洗 于 读 书 学

士之目。然却慨叹 《西厢》戏 曲 经 董 关 敷 写，泥 犁 业 报 难 消；经 优 伶 一

再搬演，愚夫俗子习见乐 闻，无 法 扫 除 其 在 庶 众 中 的 影 响。这 种 将 戏 曲

形象与历史 人 物、生 活 原 型 对 立 起 来、指 摘 戏 曲 剧 目 不 合 史 实 的 看 法，
与成化以来出现的以 《琵琶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西厢记》“百态诬饰，作为

戏剧”① 的观点相一致，并非当时文人的个别之见。而崇祯三年文立堂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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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叶盛 《水东日记》卷二一，魏中平校点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，第２１３页。



《新镌绣像批评音释王实甫北西厢真本》五卷、崇祯四年延阁主人山阴李

廷谟刊 《北西厢记》二卷、崇祯十二年张深 之 刊 行 《正 北 西 厢 秘 本》五

卷、崇祯十三年西陵天章阁项南洲刊 《李卓 吾 先 生 批 点 北 西 厢 真 本》二

卷等刊本的纷纷问世，说明了正统 文 人 谴 责 “水 浒 一 编，倡 市 井 萑 符 之

首，会真诸记，导 闺 房 桑、濮 之 尤，安 得 罄 付 祖 龙，永 塞 愚 民 祸 本”①，
视 “诲盗诲淫”戏为洪水猛兽之言论来由。

万历以后，明代戏 曲 史 的 历 时 衍 生 形 态 出 现 停 滞，杂 剧 传 奇 渐 趋 凝

固，诸腔争盛并未衍生出新的剧体 类 型，而 共 时 的 层 级 堆 叠 在 异 常 活 跃

的表象下，开始由聚合转 向 分 化。在 昆 山 腔 不 断 雅 化、逐 步 为 官 方 正 统

收纳的同 时，依 托 乡 邦 自 治 背 景 展 开 的 地 方 性 正 俗 禁 戏，将 矛 头 直 指

“俗腔淫戏”，宫廷宴乐禁杂剧淫 曲，衙 府 游 艺 禁 女 戏 风 情，市 井 消 闲 禁

市戏盈利，乡野路歧禁游 唱 卖 艺，迎 神 赛 会 禁 台 戏 奢 靡，层 级 堆 叠 的 戏

曲形态交替性地出现平衡与失衡现象，民间演剧的自然机制被不断拆解，
不得不在闭锁空间里分层自守。或 许，正 是 官 方 的 禁 毁 销 蚀 了 戏 曲 对 于

社会的积极影响与正面质素，而被舆论谴责的戏曲淫靡乃至 “罪恶”，恰

恰是一再清汰造成的戏曲活动中负面杂质 的 泛 滥。地 方 禁 戏 过 度 关 注 戏

曲延展的社会空间、强加戏曲不堪 重 负 的 罪 名，造 成 了 戏 曲 生 态 环 境 的

芜杂和恶化。

（丁淑梅　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　四川　成都　６１００６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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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郑暄 《昨非庵日纂三集》卷十二， 《续 修 四 库 全 书》子 部 第１１９３册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６１８页。


